
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6-060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京基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公司董事、总裁麻长炜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26,510,13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0%（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本次权益变动”或“本次协议转让”）。2、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3、本次协议受让方麻长炜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12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减持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4、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能否最终完成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京基集团通知，京基集团于2026年6月8日与麻长炜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京基集团拟以14.10元/股的价格向麻长炜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6,510,138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总额为人民币 373,792,945.80
元。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交易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持股主体名称

京基集团

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麻长炜

本次协议转让前

持股数量（股）

104,987,633
156,183,392
261,171,025

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9.80%
29.46%
49.26%

0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78,477,495
156,183,392
234,660,887
26,510,138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4.80%
29.46%
44.26%
5.00%

注：1、京基集团持有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时代”）100%股权，二者为一
致行动人。2、上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中，总股本有效计算基数为公司当前总股本530,202,750股，未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3、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本次协议转让后，受让方麻长炜持有公司股份26,510,1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成为公司
持股 5%及以上股东；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4,660,8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26%。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京基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华先生；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受让方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认可及转让方自身资金需求。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

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二、本次协议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京基集团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81452A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4、成立时间：1997年9月16日5、注册资本：10,000万元6、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02A单元7、法定代表人：陈华8、经营范围：投资兴办高科技工业、房地产、旅游、餐饮、能源、储运等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凭物业管理资质证书经营）；会所管理及咨询；高新科技建筑材料
的技术开发，各类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游艇租赁；从事广告业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日
用百货、副食的内部零售及相关配套服务；会议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
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健身服务；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
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棋牌、茶艺、游泳池、健身房、保健、按摩、足浴；附属商务中心、商场；美容美
发、桑拿；机动车辆停放服务；旅业、住宿；咖啡厅、咖啡制售；酒吧、KTV、公共浴室；销售烟酒、饮料;中
西餐制售；餐饮服务；房地产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9、股权结构：自然人陈华持股90%，自然人陈辉持股10%。10、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1、姓名：麻长炜2、性别：男3、国籍：中国香港4、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5、麻长炜本次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麻长

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受让方麻长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总裁，并担任律齐文化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及董事会主席。转让方京基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律齐文化有限公司系陈家俊先生实际控制，陈家
俊先生系京基集团实际控制人陈华先生之子。

除上述情况外，转让方与受让方不存在股权、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
其他经济利益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转让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麻长炜
（二）协议主要内容1、转让数量
甲方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依法直接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6,510,13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5.00%），甲方自愿并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之条件和条款向乙方转让，且乙方自愿并同意按本协
议约定之条件和条款自甲方受让。2、转让对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规定，双方经充分谈判和友好协
商后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总额为 373,792,945.80元，相应标的股份单价为 14.10元/
股。

本次协议转让的定价以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转让价
格范围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3、实施条件
双方同意，除协议另有约定外，本次股份转让的实施取决于如下先决条件的满足：本次股份转让

取得深交所合规确认。4、款项支付
（1）第一期交易对价
双方同意，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起十个交易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的50%，即人民币186,896,472.90元。
（2）第二期交易对价
双方同意，自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起六个月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本

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的全部剩余50%，即人民币186,896,472.90元。5、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前，甲方应当向乙方出示经在登记结算公司查询后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查封等限制转让情形的证明文件。
双方同意，在协议中有关本次股份转让实施条件获全部满足的三十个交易日内共同向中登公司

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的全部手续。6、税费承担
双方因本协议的谈判、签署、履行以及与本协议预期或相关的一切事宜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及支

出，均应由各方独立承担。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依法签署后成立并生效。8、其他安排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

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
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四、股份协议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系受让方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认可及转让方自身资金需求。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
理结构及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1、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未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30%。
本次协议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不存在违反
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协议受让方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12个月内，不以任何
方式减持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

3、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双方已分别向公司提供《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执行。

5、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
议转让过户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转让方、受让方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6-057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6月9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文凯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89人，代表股份 6,636,635,867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3.6093%，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9人，代表股份 5,298,843,794股；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670人，代表股份1,337,792,073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周俊律师列会

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12和议案15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表决；议案6以特别决议通过。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32,972,815
比例

99.9448%

反对

股数

2,949,713
比例

0.0444%

弃权

股数

713,339
比例

0.0107%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8,672,33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8%；反对2,949,7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3%；弃权 713,339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议案2、关于审议《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32,977,415
比例

99.9449%

反对

股数

2,949,713
比例

0.0444%

弃权

股数

708,739
比例

0.0107%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8,676,93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4%；反对2,949,7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3%；弃权 708,739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
议案3、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33,323,854
比例

99.9501%

反对

股数

2,834,913
比例

0.0427%

弃权

股数

477,100
比例

0.0072%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9,023,3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6%；反对2,834,9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3%；弃权 477,1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
议案4、关于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32,993,413
比例

99.9451%

反对

股数

2,922,413
比例

0.0440%

弃权

股数

720,041
比例

0.0108%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8,692,929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72%；反对2,922,4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2%；弃权 720,041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6%。
议案5、关于2026年度捐赠预算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1,338,764,954

同意

股数

1,255,587,896
比例

93.7870%

反对

股数

82,696,551
比例

6.1771%

弃权

股数

480,507
比例

0.035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799,158,32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731%；反对82,696,551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25%；弃权 480,507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
议案6、关于审议公司发行债券产品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33,428,454
比例

99.9517%

反对

股数

2,739,213
比例

0.0413%

弃权

股数

468,200
比例

0.0071%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9,127,9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5%；反对2,739,2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5%；弃权 468,2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议案7、关于审议2026年度在招商银行存贷款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1,338,764,954

同意

股数

1,335,419,441
比例

99.7501%

反对

股数

2,876,613
比例

0.2149%

弃权

股数

468,900
比例

0.035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8,989,8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8%；反对2,876,6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0%；弃权 468,9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议案8、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在招商银行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1,338,764,954

同意

股数

1,286,780,497
比例

96.1170%

反对

股数

51,510,757
比例

3.8476%

弃权

股数

473,700
比例

0.0354%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30,350,9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083%；反对51,510,757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380%；弃权 473,7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议案9、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553,781,922
比例

98.7516%

反对

股数

79,466,816
比例

1.1974%

弃权

股数

3,387,129
比例

0.051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799,481,43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097%；反对79,466,816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64%；弃权 3,387,129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9%。

议案10、关于审议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33,324,754
比例

99.9501%

反对

股数

2,841,613
比例

0.0428%

弃权

股数

469,500
比例

0.0071%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9,024,2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7%；反对2,841,6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21%；弃权 469,5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议案11、关于审议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29,814,419
比例

99.8972%

反对

股数

3,970,091
比例

0.0598%

弃权

股数

2,851,357
比例

0.043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5,513,93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9%；反对3,970,091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0%；弃权 2,851,357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2%。
议案12、关于审议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1,338,764,954

同意

股数

1,335,477,041
比例

99.7544%

反对

股数

2,812,513
比例

0.2101%

弃权

股数

475,400
比例

0.0355%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9,047,4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4%；反对2,812,5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88%；弃权 475,4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9%。
议案13、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31,391,716
比例

99.9210%

反对

股数

4,473,897
比例

0.0674%

弃权

股数

770,254
比例

0.011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7,091,23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7%；反对4,473,897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71%；弃权 770,254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3%。
议案14、关于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33,117,415
比例

99.9470%

反对

股数

2,816,513
比例

0.0424%

弃权

股数

701,939
比例

0.010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8,816,93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2%；反对2,816,5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92%；弃权 701,939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议案15、关于开展商业不动产REITs申报发行工作暨关联交易及相关授权事项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1,338,764,954

同意

股数

1,335,500,141
比例

99.7561%

反对

股数

2,790,613
比例

0.2084%

弃权

股数

474,200
比例

0.0354%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79,070,5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0%；反对2,790,61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63%；弃权 474,2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7%。

议案16、关于制定《招商蛇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 参 加 表 决 的
股份（股）

6,636,635,867

同意

股数

6,633,129,037
比例

99.9472%

反对

股数

3,027,030
比例

0.0456%

弃权

股数

479,800
比例

0.0072%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878,828,55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6%；反对3,027,030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1%；弃权 479,8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周俊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6-056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销售及近期购得土地使用权
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6年5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65.51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金额209.23亿元。2026年1-
5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234.90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金额760.35亿元。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
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以上统计数据仅供投
资者参考。

自2026年4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1

项目名称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双 桥 单 元XH020302-17地块

项目
区域

杭州市西
湖区

土地
用途

商业、住
宅

土地面积
（万平米）

2.87

计容建筑面积
（万平米）

8.61

权益
比例

100%

公 司 需 支 付
价款

（万元）

121,785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

信息披露5353 2026年6月10日 星期三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0757 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2026-019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41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13,650,27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1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97,596,611.93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0.41元；对于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41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
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股息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9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27-87679282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3310 证券简称：巍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4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00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9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45,34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00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9,068,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东阳市瀛华控股有限公司、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吴江伟、吴顺华、金茶仙的现金红

利由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
股权登记日后转让公司A股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持股

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
日的持有时间）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
股0.18000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
的现金红利为每股0.1800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有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股东（“沪股通
股东”），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该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18000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0000元。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公司部分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价格，则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果公司上市
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对首次公开发行价格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调整后的价格为16.49元/股。
六、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的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5-82972858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6-055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某存储原厂（以下简

称“该供应商”）签订日常经营性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公司同意按合同约定的数
量、价格及时间向该供应商采购企业级闪存颗粒（以下简称“合同产品”），合同总承诺采购金额为
18.6080亿美元，锁量锁价，承诺采购期总计24个月。根据协议约定，本协议同时适用于协议双方及
其各自控制下的子公司。

●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自生效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重大采购合同，如本合同能够顺利履

行，将有利于锁定中长期存储颗粒的产能与交期，降低因市场供需波动导致的断供风险，具体财务影
响以公司未来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相关情况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
策等相关规定确认。

● 根据本合同相关约定，2026年采购量占2025年公司NAND FLASH采购总量的4.45%，占比较
小；2027年采购量占 2025年公司NAND FLASH采购总量的 14.88%，占比较小。公司签订合同提前
锁定未来24个月的部分基础用量，与公司业务规模及业务规划匹配，风险整体可控。

● 合同履行中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产品市场价格及市场需求在合同期限内可能
存在波动，在合同约定采购数量、价格及时间锁定的情形下，公司可能因在此期间合同产品市场价格
下跌及/或市场需求下滑而承受较大损失；由于本合同交易币种为美元，若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有可
能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合同双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如宏
观经济、行业周期、政策变化等不可预见的因素）或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支付采购款后，该供
应商未能按期、足额交付合同产品），则将影响合同最终执行情况而给公司造成较大损失。公司将持
续跟进合同执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基本情况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合同总承诺采购金额为18.6080亿美元，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和总资产的50%以上，且超过1亿元，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披露标准。本合同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
因本合同部分信息涉及商业秘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
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公司已履行内部信息披露豁免流程，对合同内容的有关信息进行豁免披露。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公司同意按合同约定的数量、价格及时间向该供应商采购合同产品，合同总计承诺采购金额为
18.6080亿美元，承诺采购期总计 24个月，根据合同约定，锁量锁价，公司将在 2026年第三季度至
2028年第二季度期间分批完成采购。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对方单位名称：该供应商
2.公司已履行内部信息披露豁免程序，对合同相对方的相关信息予以豁免披露。该供应商具有

良好的履约能力。
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该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金额
公司同意按合同约定的数量、价格及时间向该供应商采购合同产品，合同总计承诺采购金额为

18.6080亿美元。
（二）支付安排
公司已履行内部涉密信息披露豁免程序，对合同相关信息予以豁免披露。
（三）合同期限
合同生效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
（四）合同生效条件
双方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范围内的交易。若合同顺利履行，有利于锁定中长期存储颗粒

的产能与交期，降低因市场供需波动导致的断供风险，具体情况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
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确认。

（二）根据本合同相关约定，2026年采购量占2025年公司NAND FLASH采购总量的4.45%，占比
较小；2027年采购量占 2025年公司NAND FLASH采购总量的 14.88%，占比较小。公司签订合同提
前锁定未来24个月的部分基础用量，与公司业务规模及业务规划匹配，风险整体可控。

（三）本合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
成依赖。

五、合同风险提示
（一）合同产品市场价格及市场需求在合同期限可能存在波动，在合同约定采购数量、价格及时

间锁定的情形下，公司可能因在此期间合同产品市场价格下跌及/或市场需求下滑而承受较大损失。
（二）由于本合同交易币种为美元，若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有可能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三）合同双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如宏观经济、行业周

期、政策变化等不可预见的因素）或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支付采购款后，该供应商未能按期、
足额交付合同产品），则将影响合同最终执行情况而给公司造成较大损失。

公司将持续跟进合同执行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6-054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14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15
除权（息）日

2026/6/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 5月 7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自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共计归属的4,434,946股限制性股票已分别于2026年3月30
日、2026年6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公司可参与利润分
配的总股本新增 4,434,946股，总股本由 467,131,710股变更为 471,566,656股，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按照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
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
的《关于调整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71,566,65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141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0,962,421.05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15
除权（息）日

2026/6/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股东类型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41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141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
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926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
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股息红利将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26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
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股
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0.2141元。

五、相关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对已授予但尚未
归属的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董事会后续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和上述规定，
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部分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其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如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
限制亦做相应调整。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咨询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7615701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88802 证券简称：沐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89,62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89,62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507号），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沐曦股份”）获准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10.00万股，并于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40,01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81,961,02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138,973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部分限售股，股份数量为389,622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0.0974%。前述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该部分
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6月17日起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根据《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的限
售档位为三档：（1）档位一：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65%（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9 个月；（2）档位二：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3）档位三：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5%（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6个月。网下有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4,355,608股，其中限售期为6个月的限售股数
量为389,622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0974%。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未

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格遵守并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沐曦股份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89,62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974%，限售期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
股的持有者（锁定期6个月）

持有限售股股数
（股）

389,622
389,622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0.0974%
0.0974%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389,622
389,622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2、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
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389,622
389,622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变动前（股）

381,961,027
18,138,973
400,100,000

变动数（股）

-389,622
389,622

-

变动后（股）

381,571,405
18,528,595
400,100,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费适用费率的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率调整起始日期

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

申万菱信天天增

026122
2025年12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2026年6月9日

调整原因

根据《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90%/年的管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
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30%/年，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
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90%/年的管理
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因发生上述调整管理费率情况，本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6月9日起将本基金

管理费率调整为0.30%/年。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待上述情况消除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恢复本基金管理费率为0.90%/年，并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

关注。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0-858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咨询、了解有关信息。
风险揭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购买货币
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本基
金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和 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 7日年化收益
率可能存在差异。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2026-040
转债代码：118030 转债简称：睿创转债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睿创转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券评级: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睿创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 本次债券评级: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睿创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烟

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 对 2022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睿创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等级为“AA”，“睿创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评级

日期为2025年6月10日。

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6年6
月9日出具了《2022年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定期跟踪

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6）100044 ),评级结果如下: 上海新世纪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睿创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本次跟踪评级报告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